
 — 1 — 

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9〕91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

普通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工作的通知 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残疾毕业生是高校毕业生中较为特殊的困难群体。近年来，

各高校在促进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创业方面多措并举，收到了较

好的成效，为促进全省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、助力脱贫攻坚大局，

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但也要客观看到，部分高校在帮扶残疾人毕业

生就业创业方面还存在认识不到位、重视程度不够、帮扶措施不

实等问题。为进一步做好我省普通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

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统一思想，深化认识 

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，“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，

需要格外关心、格外关注”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残疾人一个也

不能少”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，为我们做好残疾毕业生就

业创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。各高校要深刻领会习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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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充分认识做好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创

业工作的重大意义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，

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更加坚毅的决心、更有实效的举措，努力

做好残疾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工作。 

二、摸清底数，建立台账 

各高校要开展残疾毕业生调查摸底和汇总登记工作，学校、

院系、班级层层对接，就业、学工、资助等部门密切配合，确保

本校残疾毕业生的底数真实、情况准确。要全面、完整建立 2019

届及以后各届残疾毕业生信息台账，认真填写《XX 届普通高校

残疾毕业生基本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，各高校就业工作部门要

在每年 3 月底前将应届残疾毕业生基本情况统计表电子版报送

至我厅（报送方式及联系人见附件说明）。 

三、精准帮扶，促进就业 

各高校要安排专人对残疾毕业生实施“一对一”精准帮扶，

做到“一生一策”。要千方百计为残疾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，综

合各种社会资源对残疾毕业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培训，提升

其就业创业能力，力争让残疾毕业生毕业前实现高质量就业。加

强离校未就业的残疾毕业生跟踪服务，切实做到“离校不离心，

服务不断线”。各高校还要特别注意加强与各地残联、人社、民

政等部门的配合，建立协作机制，落实相应政策,共同做好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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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工作。各高校帮扶情况填写《XX 届普通高

校残疾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情况记录表》（附件 2），形成完备帮

扶工作档案存查。 

四、加强检查，确保实效 

各高校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、明确工作任务、落实工作责任、

统筹各类资源、加大工作力度，做到有部署、有检查、有考核，

推动此项工作取得成效。2019 年起，各高校要把残疾毕业生就

业创业帮扶工作和建档立卡毕业生“双百行动”一起纳入常规工

作，若无特殊情况此两项工作我厅都将不再发文通知，同时，我

厅将适时对各高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。 

 

附件：1.XX届普通高校残疾毕业生基本情况统计表 

2.XX届普通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情况记录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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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XX 届普通高校残疾毕业生基本情况统计表 
 

高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残疾等级 院系及专业名称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注：每年 3 月底前将当届残疾毕业生基本情况统计表电子版发送至 348507807@qq.com，联系人：高

校学生工作处  郭佳、胡攀，联系电话：028-8611261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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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XX 届普通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情况记录表 

高校名称： 

毕业生姓名  院系及专业名称  残疾等级  身份证号  

帮扶

记录 

就业帮扶情况 创业帮扶情况 

就业帮扶人姓名职务  创业帮扶人姓名职务  

推荐就业单位名称 

 提供创业场地情况  

 提供资金支持情况  

 

其他创业帮扶措施  就业技能培训情况  

困难补助发放情况  

帮扶

结果 

□ (1)成功就业。就业单位： 

□ (2)拟升学；  □ (3)拟创业； □ (4)拟出国出境；□ (5)暂无就业意愿；  

□ (6)有就业意愿但离校前暂未就业（原因）： 

“一对一”帮扶联系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：（签字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填表说明：1. 记录对象为应届高校残疾毕业生；2.“帮扶记录”一栏应适时更新；3. 高校应妥善保管此表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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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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